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0 年博士研究生 

“申请-考核”招生选拔机制实施办法 

 

一、 组织机构 

1、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计算机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领导、各研究

所负责研究生教育的负责人、学科教授代表和职能科室负责人组成，对整个招生

过程进行组织、监督和指导，负责受理考生申诉和相关问题的调查处理工作。 

组长：吴飞 

副组长：彭列平 

成员：陈刚、周昆、何钦铭、林兰芬、孙守迁、任奎、胡昱东、姚宇明 

2、博士研究生招生委员会：由学院各研究所负责研究生教育的所长（副所

长）及学院部分德育导师组成。编制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和相关宣传材料，组织

开展招生宣传工作。 

 3、材料初审小组：计算机学院成立不少于 5 名副高职称及以上专家组成的

材料初审小组，每个小组设组长和副组长各 1 名，成员不少于 3 名，秘书 1 名，

负责审核和评价考生的申请材料。初审小组成员对申请者进行报考资格审查，不

符合报考条件者不得进入复试考核阶段。 

4、复试考核小组：计算机学院组织成立不少于 5 名副高职称及以上专家组

成的复试考核小组对学生在学科背景、专业素质、外语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

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二、材料审核办法和程序 

材料初审小组对全部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根据申请者的外语水平、学术水平、

科研创新能力和专家推荐意见进行综合评价。每位专家独立评价审核结果，给出

初审通过或不通过结论，初审评价表均需评审专家本人签名。 

专家组意见汇总后，根据审核结果按不超过 1:3（录取和初审通过比例）确

定审核通过的考生名单，由组长签名。 

 

 



三、初试、复试考核办法 

（一）直接攻读学术学位博士生 

学院组织对获得推免资格的考生进行资格审查，不符合条件者不进入复试考

核阶段。 

在复试阶段，由复试考核专家组成面试专家小组对学生进行学术水平考核以

及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学术水平考核：由复试考核专家组成面试专家小组，根据学生面试时提交的

本科成绩单和排名证明、英语成绩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和两份专家推荐书

对学生在学科背景、专业素质、外语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

考察。申请人可采用书面和口述相结合形式介绍本人教育经历、研究兴趣、主要

成绩、博士学习计划。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对申请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包括

申请者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诚实守信、遵纪

守法等方面进行考核，确认申请人承诺未参加邪教组织及其他非法组织。复试中

相关职能部门和导师组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面谈，以了解申请者的思想品德状况。 

学术水平考核根据面试成绩按百分制打分；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按合格

或不合格进行评价。复试小组的每位专家均独立做出评价，评价表均需专家本人

签名。综合面试有现场记录、评语和成绩，参与面试的小组成员和记录员要签字。 

为严肃复试组织，面试环节需全程录像。每位申请人的综合面试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二）硕博连读博士生 

学院组织对符合申请资格者进行报考资格审查，不符合报考条件者不得进入

复试考核阶段。 

在复试阶段，由复试考核专家组成面试专家小组对学生进行学术水平考核以

及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学术水平考核：由复试考核专家组成面试专家小组，根据学生面试时提交的

本科成绩单和排名证明、英语成绩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和两份专家推荐书

对学生在学科背景、专业素质、外语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



考察。申请人可采用书面和口述相结合形式介绍本人教育经历、研究兴趣、主要

成绩、博士学位研究计划。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对申请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包括

申请者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诚实守信、遵纪

守法等方面，须确认申请人承诺未参加邪教组织及其他非法组织。复试中相关职

能部门和导师组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面谈，以了解申请者的思想品德状况。 

学术水平考核根据面试成绩按百分制打分；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按合格

或不合格进行评价。复试小组的每位专家均独立做出评价，评价表均需专家本人

签名。综合面试有现场记录、评语和成绩，参与面试的小组成员和记录员要签字。 

为严肃复试组织，面试环节需全程录像。每位申请人的综合面试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 

 

（三）普通招考博士生 

学院组织对符合申请资格者进行报考资格审查和专业基础课考试，不符合报

考条件者不得进入复试考核阶段。 

复试考核办法： 

由复试考核专家小组，包括笔试命题小组和面试专家小组，对学生进行学术

水平考核以及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学术水平考核（包含笔试和面试）： 

（1）笔试：专业课考试。 

（2）面试：面试专家小组对面试学生在学科背景、专业素质、外语水平、

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其中，需安排申请人准备不少于 10

分钟的自述报告，可采用书面和口述相结合形式展示本人的教育经历、研究兴趣、

主要成绩、博士学习计划。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对申请者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诚实守信、

遵纪守法等方面进行考核，须确认申请人承诺未参加邪教组织及其他非法组织。 

学术水平考核以百分制的计分方式评定申请者专业知识（笔试成绩）和面试

成绩。综合排名计算方法：40%笔试成绩+60%面试成绩；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



考核按合格或不合格进行评价。 

复试小组的每位专家均独立做出评价，评价表均需专家本人签名。综合面试

要有现场记录、评语和成绩，参与面试的小组成员和记录员要签字。 

为严肃复试组织，面试环节全程录像，每位申请人的综合面试过程不少于

30 分钟。 

 

四、录取办法 

计算机学院将按照招生名额与综合分排名顺序，遵照择优录取、宁缺勿滥的

原则确定拟录取名单。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笔试或面试

成绩不合格不予录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因得分相同且超过招生计划限额

的，由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确定拟录取建议人员名单。 

计算机学院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拟录取结果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公

示拟录取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已公示内容不得变动；

确因特殊情况而发生名单变动的，须对变动部分作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

示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未经公示的申请人不得录取。未经公示或公示时间不足

规定天数的，拟录取结果无效。 

申请人对拟录取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向计算机学院博士生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提出申诉。申诉不影响公示正常进行。如申诉后对拟录取结果有影响的，

原公示结果无效，需重新进行公示。 

公示期结束后，将拟录取结果报研究生招生处。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审核同意，完成政审和调档等流程后，向拟录取新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五、其他 

    各项要求未尽事宜请参照《浙江大学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

工作办法》。 


